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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重新规范车辆维修申报管理的通知关于重新规范车辆维修申报管理的通知关于重新规范车辆维修申报管理的通知关于重新规范车辆维修申报管理的通知    
 

各公司： 

为了确保公司所属车辆能够及时得到维修，简化维修申报

程序，明确各级职责，根据太极集团〔2012〕635 号文件要求，

结合我司实际情况，现将我司车辆维修申报程序修订如下： 

一、3000 元以内的车辆维修作业由驾驶员填写车辆维修

申报单，经本单位车管干部确认签字，报本单位分管领导批准

后送指定的维修厂维修。 

二、3000 元以上－10000 元以内的车辆维修作业，由驾驶

员填写维修申报单，经本单位车管干部确认，报本单位分管领

导和本单位领导签字同意，并与定点维修厂联系，根据申报的

维修作业项目编制维修预算，报股份公司物流部审核后，送指

定维修厂维修。 

    三、10000 元以上的车辆维修作业，由驾驶员提出维修申

请，经本单位车管干部确认，报本单位分管领导和本单位领导

签字同意，并与指定维修厂联系，根据申报的维修作业项目编



制维修预算后报股份公司物流部初审，由股份公司物流部报集

团公司物流处终审后送指定维修厂维修。 

    四、车辆途中发生故障，500 元以内的维修作业，报本单

位车管干部和分管领导同意后允许就近维修，500 元以上的维

修作业，重庆主城区的车辆按维修申报程序由定点厂施救，四

川片区的车辆按维修申报程序尽量由定点厂施救。 

    五、事故车辆的维修，车属单位的车管干部必须参与保险

公司定损后，送指定维修厂修理，凡未经保险公司定损的事故

修复，原则由当事驾驶员自行承担。 

    六、车辆维修后所更换的废旧金属材料必须交回车属单

位，由本单位车管干部核对点收，统一处理。 

七、维修费必须具有车辆维修申报单、维修清单、维修发

票及审核签字才能结算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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